
证券代码
：

６００３４５

证券简称
：

长江通信 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９－０２１

武汉长江通信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年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扣税前与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

单位：元

每股现金红利（扣税前）

０．０５

每股现金红利（扣税后）

０．０４５

●

股权登记日

每股现金红利（扣税前）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６

日

●

除权（息）日：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７

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０

日

一、通过分配、转增股本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时间

武汉长江通信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１３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０８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２００８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于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１４

日的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二、分配、转增股本方案

１

、发放年度：

２００８

年年度

２

、本次分配以

１９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５０

元（含税），扣税后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４５

元，共计派发股利

９

，

９００

，

０００

元。

对于个人股东、证券投资基金，公司按

１０％

的税率代扣个人所得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

０．０４５

元。

对于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项下居民企业含义的股东，其现金红利所得税自行缴纳，实

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

０．０５

元。

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ＱＦＩＩ

）股东，本公司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按照税

后金额每股

０．０４５

元派发现金红利。该类股东如能在本公告刊登之日起

１０

个工作日内向本公司提供相关纳

税证明文件：如（

１

）以居民企业身份向中国税务机关缴纳了企业所得税的纳税凭证；（

２

）以居民企业身份向

中国税务机关递交的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

３

）该类股东虽为非居民企业，但其本次应该获得的红利属于

该类股东在中国境内设立的机构、场所取得并由该等机构、场所缴纳所得税的证明文件。 由本公司核准确认

后，则安排不代扣代缴

１０％

所得税，并由本公司向该等股东补发相应的现金红利每股

０．００５

元。 如果该类股

东未能在规定的时间内提供相关证明文件，则本公司将按

１０％

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

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自行缴纳。

３

、分派对象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６

日（

Ａ

股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三、实施日期

１

、股权登记日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６

日

２

、除权（息）日：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７

日

３

、现金红利发放日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０

日

四、分红、转增股本实施办法

１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的现金红利由公司直接发放；

２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的现金红利，除武汉高科国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长江经济联合发展（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华中科技实业总公司

３

个股东由公司直接发放外，其余股东现金红利委托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

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

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

易后再进行派发。

五、有关咨询办法

联系地址：武汉市东湖开发区关东工业园文华路

２

号武汉长江通信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处

联系人：熊作成

联系电话：

０２７－６７８４０２６５

传真电话：

０２７－６７８４０２７８

六、备查文件

１

、公司

２００８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武汉长江通信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日期：２００９年６月３０日

证券代码
：

６００８０６

证券简称
：

昆明机床 公告编号
：

临
２００９ －０１４

沈机集团昆明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年

Ａ

股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扣税前与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

单位：元

每股现金红利（扣税前）

０．０９４３０

每股现金红利（扣税后）

０．０８４８７

●

股权登记日

每股现金红利（扣税前）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３

日

●

除权（息）日：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６

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３

日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时间

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９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０８

年年度股东年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１

、发放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２

、发放范围：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３

日（

Ａ

股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昆明机床”全体

Ａ

股股东。

３

、

２００８

年度根据中国会计准则，我公司实现净利润

２７６

，

５６４．９０

千元。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公司实现的

净利润首先提取盈余公积金

２６

，

６９５．８５

千元后，可供股东分配利润

４１４

，

２４６．９５

千元。 其中，母公司实现净

利润

２６６

，

９５８．５１

千元，累计未分配利润

３５１

，

３６４．８２

千元；根据香港会计准则，公司实现净利润

２７６

，

５６５

千

元，提取盈余公积金

２６

，

６９６

千元后， 可供股东分配利润

４１２

，

５９８

千元。 可供股东分配利润为按中国会计

准则的

３５１

，

３６４．８２

千元。

２００８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按现有股本总额

４２４

，

８６４

，

８８３

股为基数，每

１０

股派送人民币

０．９４３

元现金

红利（含税），派送现金

４０

，

０６４．７６

千元。

相关内容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０

日刊登在指定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ｈｔｔｐ

：

／／ｋｍｔｃｌ．ｃｏｍ．ｃｎ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ｈｋｅｘ．ｃｏｍ．ｈｋ

上。

４

、分派对象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３

日（

Ａ

股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昆明机床”全体

Ａ

股股东。

三、实施日期

１

、股权登记日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３

日

２

、除权（息）日：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６

日

３

、现金红利发放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３

日

四、分红、转增股本实施办法

１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股息红利个人所得税有关政策的通知》（财税［

２００５

］

１０２

号）规定，

对持有本公司

Ａ

股股份的个人股东所获分配的红股和现金红利， 本公司按照

１０％

的税率代扣个人所得

税，扣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

０．０８４８７

元。

２

、对于持有本公司

Ａ

股股份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ＱＦＩＩ

），根据

２００８

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

业所得税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的规定，由本公司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按照扣除

１０％

企业所得税后的金额派发，即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０．０８４８７

元。 该

类股东如能在本公告后的

１０

个工作日内向本公司提供相关合法证明文件如：（

１

） 以居民企业身份向中国

税务机关缴纳了企业所得税的纳税凭证；（

２

）以居民企业身份向中国税务机关递交的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

表；（

３

）该类股东虽为非居民企业，但其本次应获得分配的股利属于该类股东在中国境内设立的机构、场所

取得的证明文件。 由本公司核准确认有关股东属于居民企业股东后，则安排不代扣代缴

１０％

企业所得税，

并由本公司向相关股东补发相应的现金红利款每股人民币

０．００９４３

元。 如果该类股东未能在规定的时间

内提供证明文件，则本公司将按照

１０％

税率代扣代缴

ＱＦＩＩ

股东的红股、现金红利所得税。

３

、除

ＱＦＩＩ

以外的其他法人股东和其他机构投资者所得税自行缴纳，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

０．０９４３０

元（含税）。

４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Ａ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公司直接发放。 其中包括：

１

）沈阳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２

）云南省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５

、其他无限售流通股

Ａ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

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

全面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

利暂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五、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联系：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地址：昆明市茨坝路

２３

号

电话：

＋８６

（

８７１

）

６１６６６１２

或

＋８６

（

８７１

）

６１６６６２３

传真：

０８７１－６１６６２８８

六、备查文件

２００８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沈机集团昆明机床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日期：２００９年６月２９日

证券代码
：

6001 04 � � � � � �

证券简称
：

上海汽车 公告编号
：

临
2009－01 9

债券代码
：

1 26008� � � � � �

债券简称
：

08

上汽债
权证代码

：

58001 6� � � � � �

权证简称
：

上汽
C W B 1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为上汽通用汽车金融有限责任公司贷款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人：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借款人：上汽通用汽车金融有限责任公司（由本公司控股

98.59%

的上海汽车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

司，与通用汽车金融服务公司于

2004

年

8

月合资组建成立，下简称上汽通用金融公司）

▲

本次实际发生担保额为：叁亿元人民币

▲

截止本公告日，本公司无对外逾期担保

▲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的担保余额为

23.8

亿元，占公司

2008

年经审计的净资产额的

6.87％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上汽通用金融公司因业务发展经营活动对资金的需求，公司四届七次董事会会议和

2008

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上汽通用汽车金融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决定为上汽通用金融公

司提供总额累计不超过人民币

80

亿元（含

80

亿元）的担保，议案的有效期为自股东大会通过后至

2010

年

召开的年度股东大会之日止。

上汽通用金融公司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签订了授信协议，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分行授予上汽通用金融公司人民币叁亿元的授信额度，期限至

2010

年

1

月

14

日止。 本公司已同意对该事

项进行担保，保证期间为借款合同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两年。

二、借款人基本情况

借款人：上汽通用金融公司成立于

2004

年

8

月，注册资本金为人民币

15

亿元，公司住所为上海市浦

东新区浦明路

160

号财富广场

F

幢。 法人代表

:

刘榕。 经营范围：（一）接受境内股东单位

3

个月以上期限

的存款；（二）提供购车贷款业务；（三）办理汽车经销商采购车辆贷款和营运设备贷款（包括展示厅建设贷

款和零配件货款和维修设备贷款等）；（四）转让和出售汽车贷款应收款业务；（五）向金融机构借款；（六）为

贷款购车提供担保；（七）与购车融资活动相关的代理业务；（八）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

信贷业务。 截止

2008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136.9

亿元，负债为

117.4

亿元，净资产为

19.5

亿元。

三、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1

、公司为上汽通用金融公司在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的贷款提供担保，金额为叁亿元人民

币，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利息（含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债券人实现债权的费用等；

2

、本公司对借款人所欠债务在担保范围内与借款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四、公司意见

本公司认为上汽通用金融公司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贷款的手续完备， 将满足该公司因

业务发展需要而对经营活动资金的要求。 本次担保金额在公司

200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为上

汽通用汽车金融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范围内。

五、其他

截至本公告日之前，公司实际对外提供担保累计金额为人民币

23.8

亿元，公司控股子公司无实际新

发生的对外担保。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1

、上汽通用金融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最近一期财务报表；

2

、本公司向上述银行提供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复印件。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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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无临时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的召集、召开及出席情况

本行

2008

年度股东大会于

2009

年

6

月

29

日在中国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

8

号富华大厦

C

座

16

层会议室召开。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65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32,535,664,319

股，占本行

股份总数的

83.35%

。 其中，出席会议的

A

股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

28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24,543,058,437

股；出席会议

H

股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

37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7,992,605,882

股。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孔丹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部分

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本行章

程的有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含委托代理人）通过现场记名投票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如下普通决议案：

1.

中信银行

2008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参加表决的股份数

32,535,579,319

股，其中同意

32,534,725,319

股，反对

854,000

股，弃权

0

股。 同意的

股份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375%

。 由于同意票数超过二分之一，此项决议案作为普通决议案获通

过。

2.

中信银行

2008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参加表决的股份数

32,535,579,319

股，其中同意

32,534,725,319

股，反对

854,000

股，弃权

0

股。 同意的

股份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375%

。 由于同意票数超过二分之一，此项决议案作为普通决议案获通

过。

3.

中信银行

2008

年年度报告

参加表决的股份数

32,535,579,319

股，其中同意

32,534,723,319

股，反对

856,000

股，弃权

0

股。 同意的

股份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369%

。 由于同意票数超过二分之一，此项决议案作为普通决议案获通

过。

4.

中信银行

2008

年度决算报告

参加表决的股份数

31,970,266,881

股，其中同意

31,969,411,881

股，反对

855,000

股，弃权

0

股。 同意的

股份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326%

。 由于同意票数超过二分之一，此项决议案作为普通决议案获通

过。

5.

中信银行

2008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参加表决的股份数

32,535,664,319

股，其中同意

32,535,574,219

股，反对

90,100

股，弃权

0

股。 同意的股

份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723%

。由于同意票数超过二分之一，此项决议案作为普通决议案获通过。

6.

中信银行

2009

年度财务预算方案

参加表决的股份数

32,535,579,319

股，其中同意

32,535,570,219

股，反对

8,000

股，弃权

1,100

股。同意的

股份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972%

。 由于同意票数超过二分之一，此项决议案作为普通决议案获通

过。

7.

关于聘用

2009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及其报酬的议案

参加表决的股份数

32,535,664,319

股，其中同意

28,598,954,473

股，反对

6,052,100

股，弃权

3,930,657,

746

股。同意的股份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7.900324%

。由于同意票数超过二分之一，此项决议案作为普

通决议案获通过。

8.

关于换届选举第二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

1

）审议并批准选举孔丹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参加表决的股份数

32,535,664,319

股，其中同意

31,941,072,769

股，反对

594,590,550

股，弃权

1,000

股。

同意的股份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172493%

。 由于同意票数超过二分之一，此项决议案作为普通决议

案获通过。

（

2

）审议并批准选举常振明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参加表决的股份数

32,535,664,319

股，其中同意

31,956,072,769

股，反对

579,590,550

股，弃权

1,000

股。

同意的股份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218596%

。 由于同意票数超过二分之一，此项决议案作为普通决议

案获通过。

（

3

）审议并批准选举陈小宪博士为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参加表决的股份数

32,535,664,319

股，其中同意

32,528,570,107

股，反对

7,092,112

股，弃权

2,100

股。 同

意的股份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8196%

。 由于同意票数超过二分之一，此项决议案作为普通决议案

获通过。

（

4

）审议并批准选举窦建中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参加表决的股份数

32,535,664,319

股，其中同意

31,956,071,769

股，反对

579,590,550

股，弃权

2,000

股。

同意的股份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218593%

。 由于同意票数超过二分之一，此项决议案作为普通决议

案获通过。

（

5

）审议并批准选举居伟民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参加表决的股份数

32,535,664,319

股，其中同意

31,954,677,769

股，反对

580,984,550

股，弃权

2,000

股。

同意的股份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214309%

。 由于同意票数超过二分之一，此项决议案作为普通决议

案获通过。

（

6

）审议并批准选举张极井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参加表决的股份数

32,535,664,319

股，其中同意

31,956,071,669

股，反对

579,590,550

股，弃权

2,100

股。

同意的股份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218593%

。 由于同意票数超过二分之一，此项决议案作为普通决议

案获通过。

（

7

）审议并批准选举吴北英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参加表决的股份数

32,535,664,319

股，其中同意

32,528,569,207

股，反对

7,093,112

股，弃权

2,000

股。 同

意的股份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8193%

。 由于同意票数超过二分之一，此项决议案作为普通决议案

获通过。

（

8

）审议并批准选举陈许多琳女士为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参加表决的股份数

32,535,664,319

股，其中同意

31,956,070,769

股，反对

579,592,550

股，弃权

1,000

股。

同意的股份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218590%

。 由于同意票数超过二分之一，此项决议案作为普通决议

案获通过。

（

9

）审议并批准选举郭克彤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参加表决的股份数

32,535,664,319

股，其中同意

31,245,732,505

股，反对

1,286,579,814

股，弃权

3,352,

000

股。同意的股份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035330%

。由于同意票数超过二分之一，此项决议案作为普

通决议案获通过。

（

10

）审议并批准选举何塞·伊格纳西奥·格里哥萨里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参加表决的股份数

32,535,664,319

股，其中同意

31,956,071,669

股，反对

579,590,550

股，弃权

2,100

股。

同意的股份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218593%

。 由于同意票数超过二分之一，此项决议案作为普通决议

案获通过。

（

11

）审议并批准选举何塞·安德列斯·巴雷罗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参加表决的股份数

32,535,664,319

股，其中同意

31,956,072,769

股，反对

579,590,550

股，弃权

1,000

股。

同意的股份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218596%

。 由于同意票数超过二分之一，此项决议案作为普通决议

案获通过。

何塞·安德列斯·巴雷罗先生的任职资格尚需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

（

12

） 审议并批准选举白重恩博士为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参加表决的股份数

32,535,664,319

股，其中同意

32,534,927,319

股，反对

735,000

股，弃权

2,000

股。同意

的股份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735%

。 由于同意票数超过二分之一，此项决议案作为普通决议案获

通过。

（

13

）审议并批准选举艾洪德博士为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参加表决的股份数

32,535,664,319

股，其中同意

32,534,927,319

股，反对

735,000

股，弃权

2,000

股。同意

的股份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735%

。 由于同意票数超过二分之一，此项决议案作为普通决议案获

通过。

（

14

）审议并批准选举谢荣博士为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参加表决的股份数

32,535,664,319

股，其中同意

32,534,927,319

股，反对

735,000

股，弃权

2,000

股。同意

的股份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735%

。 由于同意票数超过二分之一，此项决议案作为普通决议案获

通过。

（

15

）审议并批准选举王翔飞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参加表决的股份数

32,535,664,319

股，其中同意

32,534,927,319

股，反对

735,000

股，弃权

2,000

股。同意

的股份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735%

。 由于同意票数超过二分之一，此项决议案作为普通决议案获

通过。

（

16

）审议并批准选举李哲平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参加表决的股份数

32,535,664,319

股，其中同意

32,534,927,319

股，反对

735,000

股，弃权

2,000

股。同意

的股份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735%

。 由于同意票数超过二分之一，此项决议案作为普通决议案获

通过。

9.

关于换届选举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

1

）审议并批准王川先生选举为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参加表决的股份数

32,535,579,319

股，其中同意

32,508,525,488

股，反对

27,051,831

股，弃权

2,000

股。 同意

的股份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6848%

。 由于同意票数超过二分之一，此项决议案作为普通决议案获

通过。

（

2

）审议并批准王栓林先生选举为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参加表决的股份数

32,535,579,319

股，其中同意

32,508,525,388

股，反对

27,051,831

股，弃权

2,100

股。

同意的股份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6848%

。 由于同意票数超过二分之一，此项决议案作为普通决议

案获通过。

（

3

）审议并批准庄毓敏女士选举为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参加表决的股份数

32,535,579,319

股，其中同意

32,535,568,319

股，反对

9,000

股，弃权

2,000

股。同意的

股份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966%

。 由于同意票数超过二分之一，此项决议案作为普通决议案获通

过。

（

4

）审议并批准骆小元女士选举为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参加表决的股份数

32,535,579,319

股，其中同意

32,535,568,219

股，反对

9,000

股，弃权

2,100

股。 同意的股

份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966%

。 由于同意票数超过二分之一，此项决议案作为普通决议案获通过。

（

5

）审议并批准郑学学先生选举为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参加表决的股份数

32,535,579,319

股，其中同意

32,501,274,488

股，反对

34,302,831

股，弃权

2,000

股。

同意的股份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4562%

。 由于同意票数超过二分之一，此项决议案作为普通决议

案获通过。

10.

审议通过关于收购中信国际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70.32%

股份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中国中信集团公司回避表决，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份数为：

26,253,953,373

股，参加表决的股份数

6,281,625,946

股，其中同意

6,281,584,084

股，反对

40,762

股，弃权

1,100

股。同意的股

份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334%

。由于同意票数超过二分之一，此项决议案作为普通决议案获通过。

出席会议的股东（含委托代理人）通过现场记名投票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如下特别决议案：

1．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参加表决的股份数

32,535,579,319

股，其中同意

32,534,810,457

股，反对

767,562

股，弃权

1,300

股。同意

的股份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637%

。 由于同意票数超过三分之二，此项决议案作为特别决议案获

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经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杨小蕾、高怡敏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

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序等相关事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08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〇九年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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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本行

"

）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09

年

6

月

15

日向全体董事发出书面会

议通知，于

2009

年

6

月

29

日在北京以现场会议形式召开。 会议应参加董事

15

人

,

实际现场参加董事

9

人，

常振明董事和吴北英董事因事书面委托陈小宪董事代为出席和表决；窦建中董事、陈许多琳董事和格里哥

萨里董事因事书面委托居伟民董事代为出席和表决； 王翔飞董事因事书面委托白重恩董事代为出席和表

决，会议由董事长孔丹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

"

《公司章程》

"

）的相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中信银行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孔丹担任本行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 孔丹董事与本议案表决事项存在利害关系，不参与表决，本议

案有效表决票数为

14

票。

表决结果：赞成

14

票 反对

0

票 弃权

0

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中信银行第二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常振明担任本行第二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常振明董事与本议案表决事项存在利害关系， 不参与

表决，本议案有效表决票数为

14

票。

表决结果：赞成

14

票 反对

0

票 弃权

0

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任命第二届董事会提名与薪酬委员会成员及主席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15

票 反对

0

票 弃权

0

票

任命王翔飞、郭克彤、艾洪德、谢荣、白重恩为第二届董事会提名与薪酬委员会委员，王翔飞为委员会主

席。

四、审议通过《关于任命第二届董事会审计与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成员及主席并相应修改议事规则有

关条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15

票 反对

0

票 弃权

0

票

任命艾洪德、居伟民、谢荣、白重恩、王翔飞、李哲平、何塞·安德列斯·巴雷罗为第二届董事会审计与关

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委员，艾洪德为委员会主席。

相应修改《董事会审计与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议事规则》关于委员会成员人数相关条款如下：

原第四条 本委员会成员由六名董事组成， 不应包括控股股东提名的董事， 独立董事应占二分之一以

上，并担任主席，且在独立董事中至少应包括一名财务或会计专业人士。

修改为：

第四条：本委员会成员由七名董事组成，不应包括控股股东提名的董事，独立董事应占二分之一以上，

并担任主席，且在独立董事中至少应包括一名财务或会计专业人士。

五、审议通过《关于任命第二届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15

票 反对

0

票 弃权

0

票

任命常振明、陈小宪、窦建中、居伟民、张极井、何塞

o

伊格纳西奥

o

格里哥萨里为第二届董事会战略发

展委员会委员。

六、审议通过《关于任命第二届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成员及相应修改议事规则有关条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15

票 反对

0

票 弃权

0

票

任命陈小宪、居伟民、吴北英、艾洪德、白重恩、李哲平为第二届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委员。

相应修改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议事规则关于委员会成员人数相关条款如下：

原第三条 本委员会成员由五名董事组成。

修改为：

第三条：本委员会成员由六名董事组成。

七、审议通过《关于任命第二届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席的议案》；

选举常振明为第二届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席。 常振明董事与本议案表决事项存在利害关系，不

参与表决，本议案有效表决票数为

14

票。

表决结果：赞成

14

票 反对

0

票 弃权

0

票

八、审议通过《关于任命第二届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主席的议案》；

选举陈小宪为第二届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主席。 陈小宪董事与本议案表决事项存在利害关系，不

参与表决，本议案有效表决票数为

14

票。

表决结果：赞成

14

票 反对

0

票 弃权

0

票

九、审议通过《关于聘任中信银行行长的议案》；

聘任陈小宪为本行行长。 陈小宪董事与本议案表决事项存在利害关系，不参与表决，本议案有效表决

票数为

14

票。

表决结果：赞成

14

票 反对

0

票 弃权

0

票

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同意

十、审议通过《关于聘任中信银行副行长、行长助理等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聘任吴北英为常务副行长、风险负责人；聘任欧阳谦、赵小凡、苏国新、曹彤为副行长；聘任曹国强为行

长助理、财务负责人；聘任张强为行长助理。

表决结果：赞成

15

票 反对

0

票 弃权

0

票

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同意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聘任中信银行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聘任罗焱为本行董事会秘书。

表决结果：赞成

15

票 反对

0

票 弃权

0

票

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同意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聘任中信银行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15

票 反对

0

票 弃权

0

票

聘任彭金辉为本行

A

股证券事务代表

上述董事和高管简历请参见本行于

2009

年

4

月

29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www.sse.com.cn

）及本公司网

站（

bank.ecitic.com

）刊载的

"

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

和

2008

年年度报告

"

董事、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情况

"

章节相关内容。

A

股证券事务代表简历如下：

彭金辉先生

41

岁 中国国籍

本行董事会办公室总经理助理。

2006

年

3

月起调入股改办全程参与了中信银行股改、引入战投、

A+H

上

市项目。

1999

年加入中信银行，先后在总行信审部、股改办、计划财务部、规划发展部等部门工作。 加入中信

银行前曾就职于日本软件银行

(softbank)

、日本东洋证券。 彭金辉先生获中山大学理学学士学位，并分别于日

本筑波大学及日本琉球大学获得

MBA

硕士学位及理学硕士学位，现在北京大学在职攻读博士学位。

特此公告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〇九年六月三十日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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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本行

"

）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09

年

6

月

15

日向全体监事发出书面会

议通知，于

2009

年

6

月

29

日在北京以现场会议形式召开。 会议应参加监事

8

人

,

实际参加监事

6

人，王川监

事因事书面委托王栓林监事代为出席和表决；庄毓敏监事因事书面委托骆小元监事代为出席和表决。 会议

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公司章程》

"

）的相关规定。 会议审

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中信银行第二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选举王川担任本行第二届监事会主席。 王川监事与本议案表决事项存在利害关系，不参与表决，本议案

有效表决票数为

7

票。

表决结果：赞成

7

票 反对

0

票 弃权

0

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中信银行第二届监事会副主席的议案》；

选举王栓林担任本行第二届监事会副主席。 王栓林监事与本议案表决事项存在利害关系， 不参与表

决，本议案有效表决票数为

7

票。

表决结果：赞成

7

票 反对

0

票 弃权

0

票

王川监事和王栓林监事简历请参见本行于

2009

年

4

月

29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www.sse.com.cn

）及本

公司网站（

bank.ecitic.com

）刊载的

2008

年年度报告

"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

章节相关内容。

特此公告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〇九年六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

00207 7 � �

证券简称
：

大港股份 公告编号
：

2009－01 7

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鉴于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三届监事会于

2009

年

4

月

22

日届满，为保证监事

会的正常运作，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于

2009

年

6

月

26

日在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

职工代表大会。

会议经过认真讨论，一致同意选举罗涤域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个人简历附后），与

公司

2008

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

2

名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任期与本届监事会任期一致。

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罗涤域，男，

1969

年

9

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工程师，经济师。 历任江苏索普集团有限公司技术员、工程

师、企管员、厂长秘书；本公司投资发展部副部长、部长。现任本公司企业管理部部长。罗涤域先生不持有本

公司股份，与公司拟聘任的董事、监事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无关联关系，没有

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特此公告。

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九年六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

00207 7 � �

证券简称
：

大港股份 公告代码
：

2009- 01 8

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

2008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特别提示：

●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08

年度股东大会于

2009

年

6

月

29

日上午

9:30

在公司

三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授权代表共

2

人，代表股份

145,510,920

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7.74%

。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朱林华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

事、监事、高管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与《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

1

、审议并通过《

2008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票

145,510,92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00%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

决权股份的

0.0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

。

2

、审议并通过《

2008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票

145,510,92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00%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

决权股份的

0.0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

。

3

、审议并通过《

2008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同意票

145,510,92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00%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

决权股份的

0.0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

。

4

、审议并通过《

2008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票

145,510,92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00%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

决权股份的

0.0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

。

5

、审议并通过《

2008

年度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同意票

145,510,92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00%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

决权股份的

0.000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

。

6

、审议并通过关于续聘审计机构及支付

2008

年度审计报酬的议案。

同意票

145,510,92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00%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

决权股份的

0.0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

。

7

、审议并通过关于高级管理人员

2009

年度薪酬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同意票

145,510,92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00%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

决权股份的

0.0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

。

8

、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本议案采用了累积投票制，表决结果如下：

8.1

、选举朱林华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同意票

145,510,92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

份的

100.00%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

权股份的

0.00%

。

8.2

、选举林子文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同意票

145,510,92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

份的

100.00%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

权股份的

0.00%

。

8.3

、选举王建华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同意票

145,510,92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

份的

100.00%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

权股份的

0.00%

。

8.4

、选举安江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同意票

145,510,92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

的

100.00%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

股份的

0.00%

。

8.5

、选举王茂和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同意票

145,510,92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

份的

100.00%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

权股份的

0.00%

。

8.6

、选举尹书明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同意票

145,510,92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

权股份的

100.00%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

表决权股份的

0.00%

。

8.7

、选举李锦飞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同意票

145,510,92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

权股份的

100.00%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

表决权股份的

0.00%

。

8.8

、选举吴秋璟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同意票

145,510,92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

权股份的

100.00%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

表决权股份的

0.00%

。

8.9

、选举范明华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同意票

145,510,92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

权股份的

100.00%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

表决权股份的

0.00%

。

以上五名董事与四名独立董事组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9

、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本议案采取了累积投票制，表决结果如下：

9.1

选举印腊梅女士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同意票

145,510,92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

的

100.00%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

股份的

0.00%

。

9.2

选举孙丽娟女士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同意票

145,510,92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

的

100.00%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

股份的

0.00%

。

以上两名监事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监事组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任期三年，自本

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10

、审议并通过关于修改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相关条款的议案。

同意票

145,510,92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00%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

决权股份的

0.0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本次股东大会由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律师许成宝、杨亮先生出具法律意见书。 认为：贵公司本次

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贵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

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

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 经与会董事签字的股东大会决议；

2

、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

二○○九年六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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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09

年

6

月

18

日前以电话、

电子邮件及专人送达等方式通知公司全体董事及监事， 于

2009

年

6

月

29

日在公司办公楼三楼会议室召

开。 会议应到董事

9

人，实到

9

人，公司监事和拟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朱林华先生主持，经与会董事审议并以举手表决方式一致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

案》

选举朱林华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

起生效。

个人简历见附件。

二、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继续聘任林子文先生为公司总经理，聘任王茂和先生为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王谊先生、徐

春涛先生、吴晓坚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薛琴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方留平先生为公司总经理助理，吴晓坚

先生兼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上述人员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上述人员简历见附件。

三、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成立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

及人员组成的议案》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下设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和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各委员会成员名单如下：

审计委员会

主任委员：范明华（独立董事）；成员：李锦飞（独立董事）、王建华；

提名委员会

主任委员：李锦飞（独立董事）；成员：尹书明（独立董事）、林子文；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任委员：尹书明（独立董事）；成员：吴秋璟（独立董事）、安江。

四、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证券

事务代表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任孙丽娟女士为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自本次会议审

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同意聘任李雪芳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

生效。 鉴于李雪芳女士尚未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

"

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

，在取得董秘资格

证书之前的期间由董事会秘书吴晓坚先生代为履行证券事务代表职权， 待李雪芳女士取得董秘资格证书

后正式履行职责。

上述人员简历见附件。

五、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监）事津贴制度的议案》

《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董（监）事津贴制度》具体内容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上。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第二、五项议案均发表了

"

同意

"

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

www.cninfo.com.cn

）上的《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九年六月二十九日

附件：

董事长简历：

朱林华，男，

1969

年

5

月出生，本科。 历任大港镇镇长助理、副镇长；大港街办副主任、党工委副书记；

镇江新区招商三局副局长（主持工作）、局长；本公司总经理。现任本公司董事长。兼任镇江港龙石化港务有

限公司董事、镇江远港物流有限公司董事。 朱林华先生不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聘任的董事、监事、其他

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无关联关系，没有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总经理简历：

林子文，男，

1969

年

11

月出生，硕士，高级经济师。 历任镇江新区改制上市办公室副主任；本公司证券

投资部部长；本公司董事会秘书兼副总经理。 现任本公司董事、总经理。 林子文先生不持有本公司股份，与

公司聘任的董事、监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无关联关系，

没有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王茂和，男，

1979

年

1

月出生，本科，经济师。 曾任职于镇江新区大港开发总公司；历任本公司证券投

资部部长；本公司证券部兼投资发展部部长；本公司证券事务代表；镇江新区姚桥镇副镇长。现任本公司常

务副总经理，兼任镇江大成硅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镇江远港物流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王茂和先生不持有

本公司股份，与公司聘任的董事、监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

人无关联关系，没有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王谊，男，

1978

年

5

月出生，硕士，经济师。 历任本公司办公室副主任；本公司经营管理部副部长；本公

司综合部、企管部部长。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兼镇江大成硅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谊先生不持有本公司

股份，与公司聘任的董事、监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无关

联关系，没有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徐春涛，男，

1977

年

1

月出生，本科，工程师。历任本公司工程建设处副处长、处长。现任本公司副总经

理。徐春涛先生不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聘任的董事、监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

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无关联关系，没有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吴晓坚，男，

1973

年

1

月出生，本科，经济师。 曾任职于本公司证券投资部；历任本公司计划财务部副

部长（主持工作）；本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兼证券部部长。 现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兼副总经理。 吴晓坚先生不

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聘任的董事、监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

控制人无关联关系，没有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薛琴，女，

1976

年

6

月出生，本科，会计师。历任本公司财务部部长，现任本公司财务总监。薛琴女士不

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聘任的董事、监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

控制人无关联关系，没有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方留平，男，

1972

年

5

月出生，本科，工程师。 历任本公司土地开发部部长；本公司园区开发处处长；

本公司房地产开发处处长；镇江市港龙石化港务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现任本公司总经理助理，兼镇江大

成硅科技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方留平先生不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聘任的董事、监事、其他高级管理

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无关联关系，没有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审计部门负责人、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孙丽娟，女，

1974

年

1

月出生，本科，会计师，注册会计师，曾任职于华东制罐有限公司财务部、本公司

财务部；本公司企业管理部任部长、审计部任部长；镇江大成硅科技有限公司任财务总监。现任本公司审计

部部长。孙丽娟女士不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无关联关系，没

有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李雪芳，女，

1977

年

12

月出生，大专，会计师，曾任职于海南赛格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北京证券营业

部交易部；本公司证券部。 现任本公司证券部副部长。 李雪芳女士不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百分

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无关联关系，没有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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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09

年

6

月

18

日前以电话、

电子邮件及专人送达等方式通知公司全体监事，于

2009

年

6

月

29

日在公司办公楼三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

应到监事

3

人，实到

3

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印腊梅女士主持，经与会监事审议并以举手表决方式一致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会议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选举印腊梅女士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与本届监事会任期一致，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

生效。

个人简历：

印腊梅，女，

1959

年

12

月出生，本科。 曾任职于镇江市丹徒县丁岗乡财政所、镇江大港开发区财政局；

镇江新区大港街道任组织委员、财政所长；镇江新区大港街道党工委任副书记。 现任镇江新区审计局副局

长（非国家公务员身份）。 印腊梅女士不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聘任的董事、监事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

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无关联关系， 没有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

特此公告。

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九年六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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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一、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情况

（一）召开时间：

2009

年

6

月

29

日上午

9:00

（二）召开地点：烟台市莱山澳柯玛大街

18

号公司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主持人：董事长车轼先生

（六）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10

人，代表股份

94,760,936

股，占公司发行在外股份总数的

38.86%

。 其

中：有限售条件的股东及代理人

2

人，代表股份

69,000,000

股，占公司发行在外股份总数的

28.30%

；无限售

条件的股东及代理人

8

人，代表股份

25,760,936

股，占公司发行在外股份总数的

10.56%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四、会议表决情况

（一）审议通过《公司章程修正案》

同意修改公司实收资本及注册资本相关条款。

表决结果：

94,760,936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办理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相关事宜的议案》

同意公司根据工商登记管理规定，前往工商登记机构办理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等相关事宜

表决结果：

94,760,936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对公司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并发表如下结论

意见：本所律师认为，贵司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

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

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均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与本次股东大会相关的董事会提案、股东大会决议、会议通知、法律意见书备置于公司证券部，供投资

者及有关部门查阅。

特此公告。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9 年 6 月 30 日


